关于要求罗雪梅同志限期回学院办理
相关手续的公告

罗雪梅同志，学院于2009年元月进行了新一轮岗位聘任，你没有来学院选择岗位，属未聘人员。后来多次跟你家人和你联系，要求你回学院按未聘人员的分流或安置办法办理相关手续，但你一直没有办理任何手续。现限你于2009年12月25日前回学院办理相关手续，否则，学院将按有关规定，解除你与学院的劳动人事关系。

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．12．17

